关于开展2025年新北区中小学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有关单位：

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5年教师资格认定和中小学教师资格注册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师函〔2025〕7号）等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将2025年新北区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包括首次注册和满五年定期注册）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注册对象

我区公办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在编在岗教师和备案制教师，经我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举办的民办中小学校（含民办幼儿园）在职在岗教师，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1）至2025年年底距上次定期注册合格满5年；（2）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3）上一次注册结论为“暂缓注册”，现已达到注册合格条件。

上述教师包括专任教师，从事学校管理并承担教学任务的校级领导，符合学校岗位职数要求、又承担一门课程及以上教学任务的学校其他管理干部，承担实验教学工作的教师和担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

二、注册条件
（一）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者，满足下列条件的，首次注册合格：

1．具有与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3．能够提供聘用证书或与所在学校签订的聘期一年及以上的聘用合同；

4．身心健康，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二）满足下列条件的，定期注册合格：

1．具有与任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良好的师德表现；

3．能够提供聘用证书或与所在学校签订的聘用合同；

4．每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5．每个注册有效期内不少于国家规定的360个培训学时，其中县级以上培训学时不少于180学时，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每5年到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5个月。培训学时的计算和认定按照江苏省教育厅颁布的《江苏省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办法》执行；

6．身心健康，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暂缓注册：

1. 未取得与岗位相适应的教师资格；

2. 注册有效期内未完成国家和省教育厅规定的教师培训学时；

3. 中止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一学期以上。但经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进修、挂职、借调、培训、学术交流、短期病休、产假等情形除外；

4. 因患重大或难以治愈性疾病且无法从事正常教学连续达到2年以上；

5. 一个注册周期内任意一年年度考核不合格（含未考核）；

6. 受党政纪处分未解除。

（四）上一次注册结论为“暂缓注册”者，达到定期注册基本条件且符合以下相应条件后，可再次申请注册：

1. 取得与任教岗位相适应的教师资格或已调整到与所持教师资格证书相应的岗位；

2. 补齐所缺培训学时，且在暂缓注册期间平均每年完成不少于72学时的培训（其中县级以上培训不少于36学时，中职学校专业课教师暂缓注册期间平均每年到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1个月）；

3. 再次申请注册前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连续满一年及以上（长期病休康复后或经治疗后坚持参加正常教育教学工作一学期及以上）；

4. 再次申请注册前一年考核合格；

5. 处分解除，且当年年度考核合格。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不合格：

1. 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考核评价标准，影响恶劣的；

2. 一个定期注册周期内连续两年及以上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3. 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的。

注册不合格人员，原所持证书不再受理重新注册。

（六）我省将对申请注册人员的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作为申请人师德师风考核的重要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法发〔2022〕32号），对于人民法院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的教师，给予注册不合格结论。对于有其他师德师风失范情形或出现过违法犯罪行为的，由注册机构视具体情节做出注册结论。符合丧失教师资格或者撤销教师资格情形的，将及时丧失或撤销其教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

三、注册提交的材料

1.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一式2份；

2. 《教师资格证书》原件；

3. 中小学或主管部门聘书或聘用合同原件（复印件需加盖聘用单位公章）；

4. 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

5. 该注册周期内各年度考核证明；

6. 省教育厅认可的教师培训学时证明；

7. 身心状况可以正常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证明，经中小学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病休的，须提供病休证明。

申请首次注册的，应当提交上述1、2、3、4、7五项材料，同时提交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申请满五年定期注册的，应当提交上述所有材料；暂缓注册人员再次申请定期注册的，须提供暂缓注册情形消失证明或补证材料。

1、2、3项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审核后，1、2项材料由学校暂时保存（具体办理时间另行通知），其余材料由学校在附件2表格的相关栏目中统一填写，无需再提供纸质证明材料。

一人一年只能对一本教师资格证书进行注册。有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的，仅对与现任教学段和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证书进行注册。  

四、注册工作流程

1.学校前期准备。各校确定要参加2025年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人员后，及时组织开展有关网报和材料申报的培训。
2.个人申请。9月16日至10月10日17:00，定期注册范围内教师通过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进行定期注册网上申报，申报成功后打印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请人可在中国教师资格网开放时间，在“网上办事”栏目下“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服务入口点击“在线办理”，提前注册个人账号，完善个人信息。具体操作请仔细阅读“网上办事”栏目下的“办事指南”。

3.学校确认。各校在10月15日前完成对申请人网上申报信息的确认，确认无误后对其打印的申请表进行审核签字盖章。

4.学校初审。各校在10月30日前完成申请人申报材料的初审，填写注册人员汇总表（见附件1）、注册申报人员花名册（见附件2）、未申报人员花名册（见附件3），并于10月31日前提交盖章的纸质稿。

5.注册机构初审。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教育局在11月15日前完成对申请人网上申报信息和申报材料的初审，并将无故逾期不申请注册和无教师资格证人员信息录入注册系统。

6．初审公示。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教育局提出注册初审结论并公示7天，公示期满后于11月24日前报常州市教育局复核。

7.复核。常州市教育局组织复核后，在11月28日前报省教育厅终审。

8.终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注册申请进行终审，并将于12月15日前在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中给出注册终审结论。

9.注册结论标注。各初审机构将依据终审结论，于2025年1月15日前对申请人的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和证书完成注册结论标注。

五、其他

（一）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教师资格注册的，情节较重的暂缓注册，情节严重的注册不合格；已经注册的，撤销注册。其中如发现提供的教师资格证书为假证的，将按《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以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

（二）注册范围内的教师无故逾期不申请定期注册，按照注册不合格处理。

（三）暂缓注册、注册不合格的教师，不得评聘高一级教师职务或晋升高一级岗位等级。注册不合格的教师，不得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四）参加定期注册的教师如有问题，请咨询本校相关负责人员。报名中遇到问题，可参考“中国教师资格网”导航栏中的咨询服务——常见问题对照处理，或拨打中国教师资格网“咨询服务”栏目下咨询电话。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教育局 

                      2025年9月16日
